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五）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恒逸·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３

发行方式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７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３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

告

＞

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

６

《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部分内容的议案》

议案

８

《关于调整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部分内容的议

案》

议案

９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特别强调事项：

１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

２

、此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２

”进行表决时，将对其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四）披露情况：

上述

１

—

４

、

１１

号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

５

—

１０

号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

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

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

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０３

；投票简称：恒逸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所有子议案，以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之子议案

１

，以此类推。 每

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的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方式

２．０３

２．０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４

２．０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２．０６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０７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７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８

２．０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报告

＞

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５．００

６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部分内容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调整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

部分内容的议

案

８．００

９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１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ａ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如某股东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全部议案拟投反对票，只需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全部议案拟投弃权票，只需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ｂ

、对某一议案分别表决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同意票，以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为例，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

１

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

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

１

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ｃ

、对有多个子提案的某一议案

对于有多个子提案的某一议案，以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为例，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提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提案

２

之子提案

１

，

２．０２

元代表提案

２

之子提案

２

，依次类推。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一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

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一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

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一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

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赵东华、张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２

电子邮箱：

ｈｙｓｈ＠ｈｅｎｇｙｉ．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２１５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

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３

发行方式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７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８

上市地点

２．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

案

＞

的议案》

４

《关于

＜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报告

＞

的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６

《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的议案》

７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部分内容

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

＜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

告

＞

部分内容的议案》

９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

ＰＴＡ

原料采购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８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４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周四）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周四）

１４

：

３０

，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周四）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出席对象：

ａ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ｂ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ｃ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公司将对上述议案涉及的事项进行分别表决：

（

１

）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

（

２

）关于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

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登记；

ｃ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

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ｄ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至

８

月

３０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

码：

３０００４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

士。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２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１

关于同意渤海证券增资扩股方案

１．０１

元

１．２

关于放弃认购增资份额的议案

１．０２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交

易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上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

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4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30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董事会（已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会议通知）

5.

主 持 人：冯戎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位，代表股份

981,106,0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461,204,166

股的

67.1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审议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81,106,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实施公司

2010

年度部分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

201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实施冯戎董事长、高涛副董事长、胡强董事、总经理和

徐际国监事会主席

2010

年度薪酬分配。

表决情况：同意

981,106,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计

981,106,006

股，本

次应选举监事

3

名，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拥有的选举监事总票数计

981,106,006×3

票。

（

1

）选举濮国立女士为公司监事，表决情况：

981,106,006

票同意。

（

2

）选举薛荣革女士为公司监事，表决情况：

981,106,006

票同意。

（

3

）选举刘琼女士为公司监事，表决情况：

981,106,006

票同意。

以上人员就任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完毕时， 任职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6

日至第六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鸿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亚玲、夏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1-037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中期分红派息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

元，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

除 息 日：

2011

年

9

月

2

日

●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9

月

23

日

本公司

2011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分红派息以本公司总股本

7,916,142,09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1

年中期股

息，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1,187,421,313.80

元。

1

、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后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2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居民企业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本公司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币

0.15

元。

3

、 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A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

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10%

，由上市发行人代扣代缴。其中，对于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股东（

"

QFII"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后人民币

0.135

元。 如存在除

QFII

以外的其他

A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税前人民

币

0.15

元，请该等股东务必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除 息 日：

2011

年

9

月

2

日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9

月

23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2011

年

9

月

1

日

15

：

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五、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5

）

2262 2101 / 2262 4167 / 2262 4243

联系传真：（

0755

）

8243 5425 / 8243 1019 / 8243 1029

联系电邮：

IR@pingan.com.cn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1083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6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3,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0,686.66

万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以及《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甲方）、第

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2

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蕉岭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甲方）、第一创业有限

责任公司（丙方）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蕉岭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

议》。 协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帐号为：

44001727751053001667

， 截止

2011

年

8

月

15

日， 专户余额为

10553.98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饶平混凝土项目、揭西混凝土项目、陆河混凝土项目、揭阳

混凝土项目及武平混凝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

44191101040006616

， 截至

2011

年

8

月

15

日， 专户余额为

18,

813.04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连平金塔混凝土项目、连平新恒塔混凝土项目、蕉岭混凝土

项目、 梅县混凝土项目募集资金及漳州管桩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号为

2007025129024952636

， 截至

2011

年

8

月

15

日， 专户余额为

6,

120.26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大埔混凝土项目、丰顺混凝土项目及全南混凝土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甲方）授权专户银行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龙荣、艾民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三、本补充协议自公司（甲方）、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丙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蕉岭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蕉岭支

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公司（甲方）同意，无需另行获得公司（甲方）的书面同意，第一创业有限责任公司（丙

方）有权将本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其控股子公司，本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在丙方的转

让通知到达甲方时起生效。

五、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补充协议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不一

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规

定执行。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额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额度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8

月

2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额度的公告》。

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增加预算的构成，现将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根据公司工程部提供资料显示，本次增加预算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因建筑设计调整，实际建筑面积

231,670

㎡，比原计划建筑面积增加

14,358

㎡，按计划造

价

1011

元

/

㎡估算，增加建设成本约

1451.63

万元。

2

、因项目实施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为确保安全，增加了山体护坡及挡土墙、邻近水库

一方的墙外排水沟、项目南北区块之间通过

35

省道的地下通道等建设项目，增加建设成本约

1592.65

万元。

3

、随着行业发展，公司对原计划的生产工艺及设备进行技术升级，并相应增加消防等投

入，增加安装费用等支出约

2420.53

万元。

4

、因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间较早，项目实施期间各项原材料、人工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主要包括原材料钢材成本增加约

1334.50

万元、铝合金成本增加约

1398.23

万元、混凝土从

自拌改为商品混凝土成本增加约

400

万元，以及人工成本增加约

380

万元，合计增加投资成本

约

3512.73

万元。

5

、因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勘查、设计、监理等费用以及附属工程投资估算不足，以及

对项目实施地地形因素考虑不周等因素影响，实际施工过程中因土地平整、桩基工程与基坑维

护以及各项勘查、设计、测绘与监理费用等支出增加约

3794.73

万元。

考虑到项目尚未全面完工，公司预计后续不可控费用约

1227.74

万元。 合计增加投资预算

1.4

亿元人民币。

上述仅为预计投入增加数，最终投资金额将以竣工决算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1-04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

）披露了《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

事后核查，《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个别数据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

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董事会报告章节中

"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

资金基本情况

"

及《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6.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中的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

， 由于工作人员输入失误， 误将

2012

年

7

月

1

日输入为

2011

年

7

月

1

日。

二、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董事会报告章节中

"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三）、

主要会计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4

、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

有误：

更正前：

（

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报告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76.2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

司销售肝素钠原料药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

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3.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支

付的肝素粗品原料采购额减少所致。

更正后：

（

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报告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3.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销售肝素钠原料药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

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8.3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支

付的肝素粗品原料采购额减少所致。

上述更正不影响《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的其他内容和财务

数据。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编号：

2011-026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拓维信息二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主持人：董事长李新宇先生

6

、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123,043,59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43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3,043,591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该议案经公司

2011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2011

年

8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赛男、董亚杰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8

月

26

日


